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101學年度教師兼主任甄選簡章
一、錄取名額：正取2名，候用1-2名(候用期限至101年8月1日止)           (第2次)
未達錄取標準者從缺。
二、應徵資格：
(一)具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第12條之資格條件。
(二)無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第31條至第33條及「教師法」第14條第1項第1款至第7款之情形者。
(三)具本市國民小學候用主任資格。
三、報名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7月16日上午9時至15時止。
四、報名地點：本校人事室（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389號）。
五、報名費：免繳報名費。
六、報名方式：檢齊有關證件親自或委託代理報名（通訊報名不予受理）。
七、應繳表件：
(一)報名表
(二) 簡要自傳（請用A4格式繕打）。
(三)資格證件：正本驗畢當場發還，自備影本1份交本校留存。
1、國民身份證。
2、國小合格教師證書。
3、畢業證書。
4、臺北市國民小學候用主任證書。
5、原服務學校同意書(格式如簡章附件)。
6、近五年之考核通知書。
7、擔任各處室行政工作經驗證明文件。
八、甄選日期：101年7月18日上午9時。應試者請於當日8時50分前至本校人事室報到，逾時以棄權論，報到後不得離場。
九、甄試方式：
(一)資格審核：由本校教評會委員進行資格審查，審核通過後參加口試。
(二)口試：由應試者即席回答。
十、錄取公告：
(一)錄取名單於101年7月18日下午8時0分前公布於校門口及本校網站最新消息區(網址：http://www.tlps.tp.edu.tw)
(二)錄取者應於101年7月19日上午9時至11時至本校人事室報到，否則以棄權論，並通知候用人員遞補。
十一、附則：
(一)繳驗之證明文件，如有不實，除取消其甄選資格外，如涉及刑責，應由應徵者自   行負責。
(二)經甄選合格錄取者於報到後，不得再至他校應徵。
十二、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，或由本校隨時公告補充。
十三、報名及甄試當日如遇颱風、豪雨、地震等不可抗拒之天災，經市府公告停止上班時，則自動順延至恢復上班上課日，並請密切注意本校網站最新消息以資確認。
中 華 民 國 101 年 07 月 09 日
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101學年度教師兼主任甄選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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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   意    書

本校教師            參加貴校所辦理之101學年度教師兼主任甄選，倘經貴校甄選通過，確定錄取，同意其離職。

此致
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
   （校名）
    校  長

中 華 民 國     101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